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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據深圳力勁股權激勵計劃授出股份

力勁科技集團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，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為「本集團」）於二零二三年十二
月二十二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（「股東特別大會」）已通過採納深圳力勁科技有限公司（為
本公司之一間間接附屬公司，「深圳力勁」）的股權激勵計劃（「股權激勵計劃」）。

根據股權激勵計劃，於二零二四年二月一日，深圳力勁向若干董事、管理層成員及員工
授出合共佔深圳力勁於本公告日期的註冊資本總額約4.07%的股份，每股的認購價格為人
民幣6.07元（該認購價格於股東特別大會上獲通過），總認購金額為人民幣151,365,374.45
元。

參與該計劃的核心員工對本集團的未來發展和前景充滿信心，自願性參與本次股權激勵
計劃，與企業一同發展。

承董事會命
力勁科技集團有限公司

公司秘書
鍾詠文

香港，二零二四年二月一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執行董事為張俏英女士、劉卓銘先生及謝小斯先生；而本公司獨
立非執行董事為劉紹濟博士、呂明華博士，銀紫荊星章、太平紳士、曾耀強先生及陸東
先生。


